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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年度财务数据的审计，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母公司报表

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93,931,354.61元。鉴于 2024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根据《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并综合考虑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目标，公司 2024年度拟不

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4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亚美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实现净利润 13.14亿元，若后续公司收到亚

美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的分红后，预计将有充足的利润分配空间。公司拟于不晚于 2025年第三季度

报告披露时增加一次中期分红。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天然气 603393 无 

 

 

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东 张莉 

联系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北路 61号 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北路 61号 
电话 15160985086 0356-8068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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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xintairq@163.com xintairq@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产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能源

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

治久安至关重要。随着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更趋激烈，能源政治化、工

具化、武器化日益凸显，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我国能源领域积极践行“四个

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统筹推进能源安全保障和绿色低碳转型，充分发挥煤炭煤电

兜底保障作用，持续巩固提升油气产量，各类电源应发尽发，持续增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报告期内，在世界经济走势、地缘政治形势、新能源发展，及能源安全方面考量下保供等多

种因素影响下，油气行业整体呈现“稳中有变”的态势，油气价格震荡走低，产销量整体平稳但

具体表现不同。根据国家能源局于 2025年 1月 23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我国能源生产稳步

增长，规模以上工业煤油气电等主要能源产品产量均保持增长，能源供应基础持续夯实，能源保

障全面增强。2024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 47.6亿吨，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3%；规

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 2.1亿吨，同比增长 1.8%，原油连续 3年稳产 2亿吨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天

然气产量 2,464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6.2%，连续 8年增产超百亿立方米。在消费方面，除石油

在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及天然气和电力在物流运输及交通出行领域的需求替代下略有下降外，

煤炭、天然气同比均有一定幅度增长。根据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有关预计数据显示，2024年，

我国煤炭消费量约为 48.5亿吨，同比增长 2.5%；石油消费量约 7.5亿吨，同比下降 1.6％；天然

气消费量约 4,30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9％。 

2024年，尽管我国能源生产稳步增长，但面对能源消费需求的增加，进口依存度居高不下，

能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根据国家能源局于 2025年 1月 23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数据显示，

2024年，我国进口煤炭 5.4亿吨，同比增长 14.4%；进口原油 5.5亿吨，同比下降 1.9%，但对外

依存度仍高达 70%以上；进口天然气 1.3亿吨，同比增长 9.9%，对外依存度高达 40%以上且有进

一步上升态势。 

基于我国能源安全和绿色转型需要，统筹推进能源安全保障和绿色低碳转型，加大油气资源

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加快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将是应

有之义。 

 

 

(一) 主要业务情况说明 

公司主要从事城市天然气的输配、销售、入户安装以及煤层气和常规油气勘探开发业务。 

目前，公司城市燃气业务和常规油气的经营区域在新疆境内，煤层气开采销售业务的经营区

域在山西省及周边区域。主要产品及服务的种类、用户和用途如下： 

产品及服务类别 用户类型 主要用途 

天然气销售 
居民用户、商业用户、工业用

户及 CNG汽车用户等 

厨用、采暖、CNG 汽车等燃料

用气及工业原料用气 

天然气入户安装 
居民用户、商业用户、工业用

户等用气场所固定用户 

为各类用户开始使用天然气

前的必要步骤 

压缩天然气运输 加气站 CNG汽车燃料用气运输服务 

煤层气开采销售 管道运营商、城市燃气公司及

工业用户 

为下游生产型用户提供气源

保障 

常规油气开采销售 中石油 中石油通过南疆天然气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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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并沿途销售 

(二) 经营模式情况说明 

1、 燃气销售业务经营模式 

(1) 燃气采购模式 

我国陆上绝大部分天然气开采及主干线管道输送均由中石油与中石化从事，公司绝大部分天 

然气均直接采购自中石油及中石化下属单位，少量采购自新业能源的煤制气和国盛汇东的煤层气。 

公司各子公司通常每年与供气方签订为期一年的书面合同，合同中对采购天然气价格、供气

或供气量确定方式、计量方式、质量要求、结算方式等事项进行约定。 

采购价格，由合同双方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指导文件经协商后确定。 

购气量，通常会在合同中约定年度具体购气量，每月或每季度由公司向供气方提交用气计划，

再由供气方根据实际供需平衡情况确定下月或下季度向公司的供气计划。 

实际购气量的计量，通常由合同双方每天定时在天然气管道交接点按流量计显示气量共同确

认。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采用预付款的方式按月或按周与供气方进行天然气价款结算。 

(2) 燃气输配模式 

公司天然气以管道输送方式为主、车载方式为辅进行运输配送。 

公司天然气自上游供气方交界点接入公司天然气管道，通过高压管线进入公司各城市门站，

在各城市门站进行调压、过滤、计量、加臭处理，经处理后部分直接供给设在门站的 CNG汽车加

气站，部分进入城市中压管网向各类用户及部分 CNG 汽车加气站供气。 

和硕公司所用天然气均采用车载方式由 CNG运输车辆运至和硕县门站，在门站卸载并进行调

压、过滤、计量、加臭处理后进行分流，部分供给和硕公司 CNG汽车加气站，部分进入和硕县城

市中压管网向各类用户供气。 

压缩天然气公司将通过管线进入其 CNG母站的天然气压缩后，采用车载方式由 CNG运输车辆

向其加气子站供气。 

对于从事经营 CNG 汽车加气站业务的部分客户，公司采用车载方式由 CNG运输车辆运输供气。 

(3) 燃气销售模式 

  ①管输天然气 

对于居民用户、商业用户及普通工业用户，由双方签订合同后为其通气，合同中对气价、计

量方式、结算方式、付款方式等均进行约定。 

对于大型工业用户，由公司的销售人员在与对方进行洽谈后签订合同，合同中对供气量、气

压、气价、计量方式、结算方式、付款方式等条款均进行约定。 

公司对下游各类用户的天然气销售价格，由地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部分地区工业用户

和 CNG批发以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所制定价格为上限，协商定价。公司将加强与政府物价主管部门

的沟通，努力达成上下游价格顺调的价格联动机制并根据当地实际状况争取制定合理的销售价格，

同时公司将加强业务开拓，拓展业务区域并增大业务规模，扩大销售气量。 

公司对下游用户的结算方式包括 IC卡及抄表两种方式。IC卡模式为用户先行对 IC卡充值后

再用气，如卡内余额不足则需充值后才能继续用气，实际为预收款结算模式。抄表模式为每月定

期对用户燃气计量表进行抄表，根据抄表数确定用户用气量以及用户气款金额，客户采用预缴气

款或按月缴款方式付费。 

  ②CNG汽车加气站车用天然气 

对于 CNG汽车加气站汽车加气用户，通常在加气站加气后根据实际加气量及气价，现场及时

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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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乌鲁木齐市的部分加气站还承担为乌市公交集团及珍宝巴士车辆进行加气的任务，由

于乌市公交集团及珍宝巴士车辆主要为公共交通车辆，加气频繁且加气量较大，因此采取每月末

进行汇总结算的方式。 

  ③车载 CNG 

对于从事经营 CNG 汽车加气站业务的部分客户，公司采用车载 CNG方式进行销售。公司与对

方签订正式合同，约定供气量、气价、天然气交付点、结算方式等。通常由公司将 CNG用车载方

式运至对方 CNG汽车加气站交付，根据双方签字认可的结算单据作为结算依据，双方按月结算。 

2、 天然气入户安装业务经营模式 

天然气用户向公司所属辖区的各子公司提出用气申请后，由各子公司与用户协商一致签订燃

气设施入户安装协议(合同)，先根据不同类型用户的用气规模、用气特点等进行安装方案设计和

设备选型，然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施工、监理，施工完成后进行验收，交付用户使用。 

3、 煤层气销售模式 

（1）基本概述 

产品分成合同约定，亚美能源拥有以下销售选择权： 

①与中方合作伙伴共同向买方推广及销售； 

②向中方合作伙伴或其关联公司销售所分得的煤层气； 

③经政府部门批准直接向中国客户销售所分得的煤层气； 

④向任何其他合法的去向或买方销售。 

根据共同销售安排，在中方合作伙伴与客户订立销售合同前，亚美能源可直接与潜在客户接

触并磋商。于中方合作伙伴与客户订立销售协议的同时，亚美能源与中方合作伙伴订立煤层气销

售合作协议。据此，亚美能源负责向客户交付订约数量的煤层气，而中方合作伙伴负责存置每月

事务的历史记录、开具销售收据、缴纳税项及矿区使用费以及申请退税及政府补贴。 

（2）销售渠道 

亚美能源通过拓展与需求稳定的管道下游客户的合作关系，扩大客户群，降低客户集中风险；

并通过与部分管道下游客户订立长期销售合同的方式，锁定售价，增进财务稳定性。 

亚美能源的重点客户主要集中在管道运营商、天然气需求庞大地区（包括主要工业城市）的

天然气运营商及众多工业客户。亚美能源能够通过现有的管道网络基础设施向这些客户输送天然

气。例如，亚美能源可通过连接集气站的地区管道向临近的河南省及山东省输送煤层气；亚美能

源也可通过中石油的中央处理中心连接西气东输一线（横跨全国并向多个国内市场输送天然气的

管道网络的一部分），输送煤层气到需求庞大而稳定的其他市场。 

亚美能源所在区域的现有管道基础设施不仅能助其进入天然气需求量大的市场，也可令其以

低于其他天然气来源（如通过中亚管道天然气进口及液化天然气海运进口）的输送成本向其它市

场供气。 

4、 常规油气销售模式 

根据产品分成合同和天然气销售协议约定，产品分成合同项下生产的所有天然气应销售给中

方合作伙伴。中方合作伙伴通过计量交接点下游的输气管道及其附属设施提取、运输并销售天然

气。销售价格根据中方合作伙伴适用于合同区所在区域内其发布的内部结算价格，按照约定的计

算公式计算而得。同时，在销售过程中，中方合作伙伴会按照天然气价格的 1%收取营销费、按照

0.10元/立方米（含税）收取管输费。中国年代在每月、每年结束后约定期间内编制月度、年度

产品分成表并通知中方合作伙伴。中方合作伙伴在收到通知后约定期间内以人民币将无争议金额

电汇至中国年代指定的银行账户。所涉税费各自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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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总资产 18,268,087,176.51 14,562,795,943.87 25.44 12,633,990,196.0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8,143,131,912.84 7,326,067,059.45 11.15 5,200,421,479.23 

营业收入 3,776,753,919.71 3,516,652,466.29 7.40 3,416,239,655.7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85,217,212.47 1,047,707,556.86 13.12 923,486,473.7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96,771,204.45 1,015,999,050.21 17.79 937,269,515.8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71,108,341.40 1,974,377,745.42 4.90 1,837,307,891.0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5.40 18.72 
减少3.32个百

分点 
18.9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2.80 2.47 13.36 2.1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2.80 2.47 13.36 2.1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财务数据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131,146,576.85 820,303,925.86 1,012,822,004.46 812,481,41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1,878,544.74 272,881,082.46 277,103,476.26 303,354,10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32,169,781.53 269,273,326.71 275,376,139.09 319,951,957.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0,148,008.82 432,991,101.13 609,466,945.62 598,502,285.8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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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

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2,9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55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明再远 0 174,090,367 41.07 0 
质

押 
50,600,000 

境内

自然

人 

尹显峰 60,000 14,743,453 3.48 6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明再富 60,000 10,596,231 2.50 60,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张智 1,068,000 9,550,657 2.2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

组合 
7,999,902 7,999,902 1.89 0 无 0 未知 

黄敏 0 5,146,656 1.2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301,525 3,638,503 0.86 0 无 0 未知 

郭志辉 -1,867,008 2,618,035 0.62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商优势行

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018,912 2,560,312 0.60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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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商甄选回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200 2,124,640 0.50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明再远和明再富为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76,753,919.71 元，同比增长 7.4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85,217,212.47 元，同比增长 13.1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71,108,341.40

元，同比增长 4.90%。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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